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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李永達議員出席調查委員會今天的閉門研訊。調查委

員會的職責是確立劉健儀議員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49B(1A)條動議的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實，並就所確立的事實是

否構成對甘乃威議員作出譴責的理據提出意見。  

 我在這裏特別指出，根據調查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

第 24段，在閉門研訊中取得的證據、向調查委員會提交的陳述

書及其他文件、與調查委員會其他會議有關的資料，以及任何

相關的往來文件，均屬於機密資料，並會一直列作機密資料，

直至調查委員會將其銷密或公開為止。  

 李永達議員及各位委員均已簽署《保密承諾書》；因此，

若未事先取得調查委員會的書面授權，各位不得在研訊過程以

外的場合發表任何機密資料，或發表與研訊有關的任何事宜。 

 我現在宣布研訊開始。  

 李永達議員會首先宣誓。現在我以調查委員會主席的身份

為你監誓。請你站立並依照放在你面前的誓詞宣誓。  

李永達議員：  

 我用非宗教形式，是這一張嗎？  

主席：  

 是。  

李永達議員：  

 本人李永達謹以至誠，據實聲明及確認本人所作之證供，

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此誓。  

主席：  

 OK，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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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達議員，請你確認，你於 2011年 2月 14日向調查委員

會提交了一份《書面陳述書》，即是現在放在你席前的那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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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  

 主席，是正確的。  

主席：  

 嗯，好的。請問你可否正式向我們會出示這份文件作為證

據？  

李永達議員：  

 主席，可以。  

主席：  

 OK，謝謝。對於這份文件，你有沒有任何即時的補充？  

李永達議員：  

 暫時沒有。  

主席：  

 好的，謝謝。委員對這份李議員的《書面陳述書》有沒有

甚麼跟進問題呢？  

潘佩璆議員：  

 李永達，我想問一問，就着你答案的 1(c)那裏，1(c)這項是

說，對於這個賠償，因為甘乃威賠了 15萬元給這位王麗珠女士。 

李永達議員：  

 是。  

潘佩璆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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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也同意作出這個補償金。我想問一問，你同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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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  

 我在《書面陳述書》中已經說出了我的意見，當時我也有

表達過這個意見，就是即使一名員工，他的工作未能達到僱主

的要求，我們作為一個僱主，應該先勸導他、教導他，如果他

不懂得怎樣做的話。  

潘佩璆議員：  

 是。  

李永達議員：  

 如果你教他他也不作改善，便應該口頭警告他。再不改，

便書面警告，讓他有機會改善。如果真的做了很多次，他真的

改不到，你覺得他的工作達不到你的要求，你真的要解僱，你

便按勞工法例，抑或通知解僱他。  

 現在這件事，我覺得甘乃威的解僱是很倉卒。當然，他基

本上是按法例行事。  

 但是，我覺得員工跟僱主做事應該有一種，我稱之為 "工
作尊嚴 "，即這不是法例規定。但是，僱主跟僱員之間的關係，

是有一種夥伴關係 ......最少我個人認為是這樣的。她做得不

好，你應該提點她，她再不好，你口頭警告她，再不好便書面。

他似乎沒有做足這個程序 ......甘乃威是沒有這樣做 ......我覺

得。  

 我覺得他已決定解僱她，他還可以再做些甚麼呢？他覺

得，他想到一個方式，便是用現金賠償，我覺得這個做法是可

行的。雖然這不可以完全補償該員工因為這麼倉卒被解僱所受

到工作尊嚴方面的損害。我覺得這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最好

的方法，正如我剛才說的程序，他在不好方法裏面，這是可以

做一點補償的一個方法。這就是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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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即換而言之，其實這個解僱過程，大家都覺得有點不

大合理。  

李永達議員：  

 我在《書面陳述書》已說了，在法例上，我想甘乃威是沒

有問題的，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作為僱主，雖然我不是做生意，因為我的辦

事處也有聘請職員。我有沒有解僱職員呢？我自己也曾解僱過

職員。但是，最少我做足一個我認為 ......不要說良好，一個合

理一點的僱主所應採用的程序。我也有僱員工作不好，我提點

過他，他改不到。再過幾個月後，我便再提點他一次，他又改

不到，沒有辦法了，我便叫主管寫封信給他，告訴他 "你要改，

你再不改，我就不可以再接納你。 "結果他最後仍無法作出改

變。我自己也曾解僱一名職員，在立法會聘任職員的過程裏。 

 所以，我覺得應要做足這個程序，即如要解僱員，最少令

對方，即僱員，也覺得你已做足你作為一個合理僱主的一些程

序。我覺得甘乃威沒有做這個程序。  

潘佩璆議員：  

 想問一問，當天大家開會時討論，這好像是一個黨團會議。 

李永達議員：  

 嗯。  

潘佩璆議員：  

 大家有沒有，或者你本人，以及就你理解，其他在場同事

有沒有考慮到法律上或《僱傭條例》，或是不合理解僱的賠償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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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傭條例》的法例，我本人不是太熟悉。我記得當天沒

有太多討論，關於他這個解僱是否不符合《僱傭條例》，或會

否涉及潘醫生你所說的 "不理合解僱 "等。  

 因為我們真正很熟悉勞工條例的同事不多。因為這是黨團

會議，而當時討論這事件的時候，其他研究主任應該並不在

場，因為這是機密事項。因為民主黨有研究主任，而研究主任

是負責勞工法例的工作。但是，因為討論這事件的時候，據我

記憶所及，應該只有我們 8位同事在席。  

 所以，我記憶中沒有很大的印象曾討論過這個範圍的事。 

潘佩璆議員：  

 好的，我已問完我的問題，謝謝。  

主席：  

 方剛議員。  

方剛議員：  

 謝謝主席，李議員，我想問一問你，有關甘議員說過 "有
好感 "這幾個字。這個 "有好感 "，在我們整個調查委員會當中，

我們覺得他表達的意思即是，"有好感 "是指對這位女士的工作

很滿意的描述，就叫做 "有好感 "。  

李永達議員：  

 嗯。  

方剛議員：  

 那麼，你覺得這個描述，是否貼切呢？即就普通工作來

說，工作做得好，讚她，便讚她 "做得好 "，怎會用 "有好感 "這 3
個字來形容呢？你覺得是否有點奇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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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次黨團會議沒有問他對這個 "有好感 "的看法。  

方剛議員：  

 我指的是，我們普通工作方面 ...... 

李永達議員：  

 接着，我想解釋，我後來沒有私下問他對這個有何看法。

"有好感 "，要視乎你在甚麼情況和環境下說。對一個人 "有好

感 "，譬如我對某一位新相見的朋友 "有好感 "，可能他是跟我

性格很投契，例如我的性格很率直，立法會同事裏有些人，我

對他們都很 "有好感 "，原因不是我跟他的政見很相同，而是我

喜歡較率直，不轉彎抹角的人。  

 如果是男士，我對他 "有好感 "，沒有所謂；如果這位是女

士，她又有這麼率直的性格，如果我說 "有好感 "，便不是說我

感情上對她有甚麼，而可能是她跟我有些東西好像很相似的。 

所以，這我不可以說， "有好感 "是否很怪，因為我自己在

自己不同的經歷裏面，對某些人有好感，有男士、有女士，即 ......
而且我不知道是否要視乎該人，例如我的中文較差，我用的詞

彙可能較少，即不懂得用很多不同的詞彙。所以，方議員你問

我對這個 "有好感 "詞語，會否感到很怪呢？第一，我不覺得很

怪，即正如我所說，要視乎我跟那人面對的情況，context，即

身處的怎樣的處境。  

方剛議員：  

 我的看法，我是以一個平常心來看，第一，這是一位男僱

主，女僱員，這個關係已經比較特別，即不是男士跟男士說，

我對你 "有好感，這是不相同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這在男

女方面，你用詞應該要再小心一點。再加上，在一個上司跟下

屬的關係，便更加應該再小心用詞。我覺得 ......我本人覺得，

"有好感 "是用得不當，即在這個情況之下。還有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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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你的意見，方議員。  

方剛議員：  

 ......還有一點，就是他跟她去咖啡店，他去了 IFC，他說是

順路，你覺得這是否順路呢？  

李永達議員：  

 這點我更加不清楚，因為我完全沒有再問甘乃威，他之前

之後他有甚麼工作的情況，以及他之前之後，所謂路徑是怎樣

走的。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否順路。我完全不知道。  

方剛議員：  

 好的，謝謝主席。  

主席：  

 我想問一問，跟進潘醫生剛才的問題。  

李永達議員：  

 好的。  

主席：  

 剛才說 15萬元賠償金這個時候，你們黨團裏面有沒有想

過、提過一些其他的補救辦法呢？抑或就這樣，一跳便說 ...... 

李永達議員：  

 我記得這個建議是甘乃威提出的，我覺得是這樣的。金額

也不是我們提出的。是他提出來，我說出了我的意見，我同意，

即我同意他有補償金這個概念，原因就是我剛才重複答潘醫生

的說話。  

 你問我當時，我本人有沒有想過其他的處理方法，我是沒

有想的。因為，第一，我不太懂得勞工法例的東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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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的，我明白。  

李永達議員：  

 ......第二，他發生這件事，當時其實我們主要聽他的匯報，

然後他提出這樣做、這樣做，包括補償金的做法，我便說出我

的意見，這個做法我同意，原因就是，我覺得你對僱員的做法

不是很合理。  

主席：  

 但是，就你所記憶，在這個 8人小組裏面，都沒有其他人

提過有甚麼其他的建議、補救的辦法？  

李永達議員：  

 我記憶所及，沒有 ......也可能我是記漏了。  

主席：  

 OK。  

李永達議員：  

 我的印象只記得，這就是我記得的範圍。所以，有沒有個

別同事提過，可能有，有可能沒有。但是，使即有人提過，我

相信不是很多討論，因為有很多討論的話，我會記得的。  

主席：  

 還有，李議員，你是很率直的，即有時候一聽到一些東西，

你便會很快有一個即時的感覺。當你一聽到甘議員提到他曾經

說過這句 "有好感 "這句說話，還要 describe當時他是在一間餐

廳裏面單獨跟她說這句話，當時你的反應，你的第一反應是怎

樣？是否記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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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聽甘乃威的匯報是由頭到尾的，即他開始時談及王

麗珠女士在工作上怎樣合作得不大協調，接着又提到她不跟從

某些工作指令，接着怎樣 ......接着他談到咖啡室中的傾談，接

着再有一次、兩次工作上的合作不協調。然後，接着他就解僱

她。  

 所以，我聽的時候是以這樣的程序聽下去的，所以，我沒

有甚麼特別反應，對於他在那次咖啡室的會面，因為他當天是

匯報為甚麼會解僱王麗珠女士，他是將整個過程全部說出來

的，都說了好一段時間。  

主席：  

 好的，謝謝。有沒有其他議員有問題？  

(稍停 ) 

 如果沒有，李議員，今天向你索取證供的研訊到此為止。

日後如果我們調查委員會如果認為有需要，可能會再邀請你回

答進一步的問題。李議員，多謝你今天出席。  

李永達議員：  

 好的，謝謝主席及各位議員，這份文件我可以 keep着嗎？

我的底稿忘記了放在哪裏，可以嗎？  

主席：  

 我們會後會給你一份 copy。  

李永達議員：  

 好的，謝謝你，謝謝各位。  

主席：  

 謝謝李議員。  


